
已退人員(教育人員)資料校對系統操作手冊 

※ 請先詳閱以下注意事項後，再依下述操作步驟完成校對作業： 

1.請於 107 年 1 月 10 日(三)中午前完成該系統資料核對，並將核對無誤後之 Excel 表下載後(無須核章)寄至

compensation1041106@gmail.com，「資料校對確認及統計專區」鈕作業請暫勿點選處理，待本處另行公告後再辦理

後續事宜。 

2.請先由系統產製 excel 表後詳對資料是否有誤，並參閱必填欄位表如表 1(月退、兼退、一次退其需要之必要欄位)

後，如有錯誤或缺漏需修改者請先進系統修正儲存。 

3.眷口數欄位:務必請依退休審定資料填入退休當時之眷口數。 

4.舊制一次退基數、新制一次退基數、舊制月退百分比、新制月退百分比欄位:請與退休金種類相對應。如○○○

係支領一次退休金人員，其舊制月退百分比及新制月退百分比兩欄出現數字即表示錯誤，請修改為 0後再儲存。 

5.舊制月退休金額及新制月退休金額欄位:(月退休者及兼領月退休者注意)雖由系統展算，惟為避免系統金額有

誤，仍請自行計算是否有誤，目前系統計算金額並未列入眷口數，故請依下列算式計算，如有誤者請更正系統資料

後再儲存。 

(1)舊制月退休金額:本（年功）俸 x舊制月退休金百分比+930 元(不含眷口數) 

(2)新制月退休金額:本（年功）俸 x 2 x 新制月退休百分比 

6.舊制一次退休金額及新制一次退休金額欄位:(兼領月退休者注意) 雖由系統展算，惟為避免系統金額有誤，請依

退休當年度俸表資料(附件 1)自行計算是否有誤，目前系統計算金額並未列入眷口數，故請依下列算式計算，如有



誤者請更正系統資料後再儲存。 

(1)舊制一次退休金額:(本（年功）俸+930 元) x 舊制一次退基數(不含眷口數) 

(2)新制一次退休金額:本（年功）俸 x 2 x 新制一次退基數 

7.月補償金基數欄位: 系統前有漏乘百分比情形，請勿自行加上小數點或百分比，系統已重新展算。例如：月補償

金基數為 4，請勿將系統改成 0.04 或 4%。 

8.月補償金金額欄位:如是領月補償金者，計算方式本(年功)俸 x 2 x 月補償金基數(ex:47080x2x4%) 

9.一次補償金金額欄位:如是領一次補償金者，請參閱退休當年度俸表資料(附件 1)，計算方式本(年功)俸 x 2 x 

一次補償金基數。 

10.純舊制兼領者之公保養老給付金額欄位:關於兼領者該欄位請依優存計息校對系統之金額為主；另月退休者之純

舊制月退休之人員其該欄位雖非必填欄位，惟系統會自行帶出金額，無須更正，可逕行校對。 

11.兼領者不受影響金額(優存計算單 X1 值)欄位:兼具新舊制兼領者，系統不會帶入金額，務必請依(表 2-100 年優

存重審者、表 3-100 年退休者)-100 年 2月 1日施行之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規定公保

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計算單之 X1 值自行填列。 

12.兼領者受影響部分(即適用優存改革措施)金額(優存計算單 P值)欄位:兼具新舊制兼領者，系統不會帶入金額，

務必請依(表 2-100 年優存重審者、表 3-100 年退休者)-100 年 2月 1日施行之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及養老給付

優惠存款辦法規定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計算單之 P值(P2 值)自行填列。 

13.如發現必填欄位系統未帶出者，請依相關資料(如退休審定函、優存計算單、優惠存款計息校對系統資料等)確

認後再自行填入後儲存。 



14.亡故人員已無需辦理重審，切勿勾選校對。 

15.一次退且確認臺銀已無優存餘額人員，無需校對。  
16.如各校退休教育人員(含未銓敘職員)未出現在該校對系統裡，請先至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新增該筆人員退休

資料後，校對系統將會於 106 年 1 月 5日自動將名單匯入該校對系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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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優存重新審定之兼領月退休者請依此表填列     表 2 



 

100 年 2 月 1 日退休者之兼領月退休者請參考此表填列        表 3 



1.進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台，點選教育人員退休撫卹管理系統已退人員重審作業已退人員資料校對作業 

 



2.點選查詢 

 



3.點選匯出 Excel 後開啟，再逐位逐欄核對 excel 表的資料是否有誤 

 



(產製 Excel 表) 

 

 

 



 



4.請將相關資料(如退休審定函、優存計算單、優惠存款計息校對系統資料等)與 EXCEL 表資料比對，比對後有錯誤或必填欄位未填之人員，請進入系統點選藍色

校對鈕更正資料後再儲存。(校對作業儲存後，□消失，校對狀態呈現「已校對」) 

 

 



5.其他正確且無須更正資料者可勾選方框再點選批次儲存(待第一頁勾選完成批次儲存後，再作業第二頁) 

 
 

 

 

 



紅色字體為必填欄位，如有修正請點選儲存 

 



紅色字體為必填欄位，如有修正請點選儲存 

 



6.如具新舊制兼領者請依100年 2月 1日施行之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規定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計算單之X值及P值自行填入後點選儲存 

 

800360 309734 


